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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 

普陀区教育学院工会慰问标准

   为增强学院凝聚力，关心好学院教职工，根据市、区总工会的相关规定，制定学院工会慰问标准。
一、慰问对象 

1．患病住院或长期病假且行动不便的的本院教职工。 

2．有直系亲属去世（配偶、父母、子女）的本院教职工。

3．因患重大疾病或其他意外伤害事故等导致家庭特别困难的本院教职工。 
4．分娩的本院女教职工。

5. 当年退休的本院教职工。

二、慰问标准

1．本院教职工因病住院，慰问标准为500元。

2．本院教职工本人不幸去世，慰问标准为2000元。

3．本院教职工的直系亲属患大病，慰问标准为500元。

4．本院教职工的配偶或直系亲属不幸去世，慰问标准为1000元。 

5．本院女教职工分娩，慰问标准为500元。

6．元旦春节帮困，标准为每人500元；对于因病或意外伤害事故导致家庭特别困难的本院教职工，由院工会委员会研究，视情况给予适当的一次性困难补助（每年），一般标准不超过1000元，并同时为该教职工向区教育工会申请帮困补助。 
7．当年退休的本院教职工，慰问标准为1000元。

三、经费来源

   以院工会经费为主；元旦春节帮困（慰问标准之七）经费由每年“一日捐”活动的留院部分支出。  
四、慰问的实施

慰问看望是组织的关怀，应由学院党总支、院长室或工会代表组织看望。
学院工会副主席方红军老师具体负责协调学院党、政和工会三者之间组织的慰问，避免慰问的重复进行。

说明 ：相关慰问标准应在市总工会和区总工会的许可范围内，如、区总工会有新的要求，则学院的慰问标准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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